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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肇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管理办法（试行）》等五个教学管理文件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毕业论文（设计）和毕业实习管理，培养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肇

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试行）》、《肇庆学院学位

（毕业）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试行）》、《肇庆学院本科生

毕业实习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肇庆学院教学实习基地（非师

范）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肇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等五个教学管理文件。以上文件已经校

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肇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试行） 

2.肇庆学院学位（毕业）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



（试行） 

3.肇庆学院本科生毕业实习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4.肇庆学院教学实习基地（非师范）建设与管理办法

（试行） 

5.肇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肇庆学院 

                                 2015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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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肇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管理办法



Ḩ ᾙו ő ẫ‾ Ѹ ׅ ő ‾ Әἀṥᵽᾳ

Ṿ ẫ ἀ ו ¡ ᾳẫ ¢ 

第四条  ᵽᾳ ϧ Ṱ ו őᵓϧ

ו Ḩ ¢ ş 

ō Ŏ͝ ‾ ῄὃ͛ו ő ₭ ϧ Θ

Ꞌᴘџőᵓ ₭ ϧ ṟ џő͛ ׅ‾ ő ᴧ

ő οϧ ᾂ ЅИ Ự ϐṰ ¢ 

ōᵽŎ Ҫ ▲ ϧ ᶳ ᾀ ő ᴧ

¡Ṱ ῄὃיő΅џᴼԋ ׅ‾ ἀ Ṱו ₭ Ꞌ¢ 

ō Ŏ ֛Ͽ ő ᴧ ϧ ҝᾥŠ Ựϧ

ו ₅Ṱ ő ‾ Ә † ו ₅οṔő Ώ ϧ

Š ᴨИ־κẫỰϧ ו ầ ¢ 

第五条  Ѹᾑᶳẫ‾ ḟ Ѹו ׅ őᵽᾳ ҝ

ϧ ֛Ͽ ᾀő ṥ ō‾ Ŏ ἀ ầ ῑ ҝ¢

ᾀו ş 

ō Ŏ ׅ¡ẫ ¡ ᴘϖ ϧ Ṱ ו ỌҠ¢ 

ōᵽŎẰҍ ᾳᾭ ầ ő₅ἂṥ Ђ

ἀ ᴄő ᴧ ϧו ¡║ Ṱ ῄὃἀ ᶚ

͡őḨ ḱ Ṱ ו ἀẫ őᵓṰ ▲ Ꞌ₭ џ¢ 

ō Ŏ Ỹϧ ¡ ׅ‾ ϐ Ꞌἀ ϧ

ᾭ Ώ¢ 

ō Ŏκ ϧ Ṱ ⅎᶮᾭ ׆ ő ϧ ׅ

‾ ‾ו Ṱ őḨ ¡ῢᴼϧ ▲ ¡ ׅ‾

¡†ќ ¡֛Ͽ¡ ᶳ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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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 Ŏᵓ ׅ‾ Ṱו ₭ ◦ỸőИῆ Ṱ őᵓб

ׅ‾ őᾑ ẵ ‾ו ő Ṧ ‾ ő

ᾑ ׅ‾ ṟőИ͝µ ‾ ẖ ᴧ

ᾭӘ Υᶅ¶₭ Ә ¢ 

ō Ŏᴧ ᾂο Ꞌő ∏ ő ₅ⅎ ő Ẳᴅ ¢ 

第六条  ‾ Ә ẫ Ѹ ׅ őḨ ¡ẫ ᴘ

ϖ♅ϧ Ṱ őᵓṥᵽᾳ ϧ Ṱ ║ו ὐ⁹

₭ ῢᴼ¡ẫ ἀ΅џő ῑҽџṥᵽᾳ ϧ

ו ¡▲ ¡‾ ׅ¡֛Ͽיṥὐ⁹וṰ ŠḨ

ᾳ ϧ ו ἀ‖ ¢ 

第四章  选题范围和要求 

第七条  ϧ ו Ựϧ ו ő ṍϧ

ầ őṥᵽᾳו ῒ ו Ṱ ő

Ự ׅ¢║ ş 

ō Ŏ ¢ ԅϖ ו ЂӊᵿőҸᶳ

ϖ ᾘϖ‾ ἀ ő ᶚ ה

׆ ᵌ ¢ Ṱ♅ ₴ ¡ṰҠ ῾ ϧ

Š ♅ ṧ┼ ᴄő₅ἂ ᾀ ῾

ő ᶳ ₆╨ֺ ⅎ῁Ḳṝἀ ᾀ ᾍ ו ᴄ¡ ᴄ¡

„ᴄ , ₆╨ ♅ ¡ ♅ᵿ ו ᾑᶚᶅ ¢

ו ᵓ ő Ὲ Ọ֞ő Ᵽᶗ¢ 

ōᵽŎ ῾ ¢ ‾ ᾘϖ ו ő♠

Ѱ ῾¡Ὰ ▲ᵿ ¡♅ ῾ἀ ᾀ ῾₩ ₅ἂőẐ

ו  ֮ ἂ ᴧ ő п 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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ᶚוׅ ¢ 

ō Ŏ♠ ¢ ║ ♠ őҸᶳ◦ ♩Ẫ

 ő ϖ♅ϧ Ṱ ו ő♪ ᵇ ֺőϴ

Ọ ἀỌ őκ ẵᴧ ῦ Ọ ҝ ᾑ ה

⁶ᵍ ҝỊ¢ 

ō ŎӦ ¢ ₅ἂ ♅Ӧ ¡Ὰ Ӧ ἀ║ Ѱ

Ӧ ő ᵇ ו Ꞌ ₴♠ ᶑש ♅ᾺӦ ἀ

ᾀ ѰӦ ו őẐ ϧ ֞ Ӧ Ӧ

ῄὃ ₅ἂ¢ 

ō ŎṤ ὄ¢ Ằҍ к ו‾ őẐ Ѹו

‾ ו ׅ ṧ┼ ИӦ ▲ש Ṱ őⅎ

¡ Ѹᾑᶳẫ ׅ őṥ ͝ Έ Ꞌ Ӄ͛ ¢ 

第八条  ϧ őᵓ ᵟ ἂ ҝ

ו ő ᶳṰőṥ б ϧו ő

і ő Ṥ ᴻ ϧ׆֚ ᾘϖו ¢ 

第九条  Ẑ б ᾑб ♅ ῦ▲ ⸗ ¡⸗

ἂו ∏őИ ҝṥ ϧו ἀ ῄ¢ 

第十条  ϧ ⅎᵽᾳ џ Ἢο‾ Әϐ

͡ő ṷвő Ọ ᾑⅎ ᶳ ő ᴧ ϧ

ᾭ ׅ‾ ¢ ⅎ ᴧő Λбה ϼṪő

Ḳϼ őו ϧ ṪḲ ЅőИⅎ ׅ‾

¡ᵽᾳ Ỹ Ἢᶚ♠ϼṪ¢ 

第十一条  ϧ ϰ Ṫ őɔ ᵟ ו ő

ἀᶚᶅ бᵎҸ ἀṪ őṥᵽᾳ ₭Ḳ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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ᾑ Ϡ бמה 70%¢ 

第五章  指导教师职责 

第十二条  ϧ ׅ‾ ║ ᴧ ¡Ὰ ▲

ᵿἀ♅  ו ᾳᾭ Қו‾ ¡♅ ᾑ ōṰ

ҠŎᾺ ֬ ő ‾б ᴿ ׅϧ őִ♠

ׅ‾ Ṱו ¢ ֮ ₭ ϧו őϰ ♠ ֮

║ ᾳ Қ ֬ ׅṰ őִ ᴧϖ֮

ō║ ᾳ ҚŎᴧ ¢ κ ϧ ו ő

ׅ‾ וׅ ΛбҀỌ 15 ő ₩ ő

ṤЈ‾ ׅ ҀỌ 15 őϰ ᵽᾳ ӊ οṔő

ⅎ‾ Ә Ỹ Ἢᶚ♠ ¢ őẐ ♅ ἀᾺ ▲ᵿ♪

‾ו ᵟ ׅϧ ¢ ׅ‾ ו ş 

ō Ŏ ӊ ő ׅ Ự ו ϐṰ ō ᴘ ¡

¡ ¡Ṱ║ ¡ ϐ¡ кיŎő ᴨ ᵇ₭ו

ῄὃ¢ 

ōᵽŎ ϧ ő ₅ ἪᵿṦ ő ׅ

Ự▲ οṔőᵓ ו ᶚ͡ ῄ¡ ᶚ͡ᾑᴘџᶚ͡

ו ¡ ┼Ә ¡ ᾑ ᶳ יᶚᶅו ϰ џőИṦ

ׅ¢ 

ō Ŏ ₭ ϧ ỌҠו ő ṟ ἀẫ őᴧ

΅џ Ṱ ₭ᵇᾭ ő ◦Ѣ ἀ

ו ᾭṰ ᵇἀӊ





ҝᾥῄ ᶳőИ ⁹Ṧ Ѣ◒ᾑ▲ӑ ᾫӘᶳő

∏ ׅ‾ ầ ¢ 

第七章  毕业论文考核 

第二十条  ϧ Ỹő◦ו ⅎỌ֛Ͽ ṟ џ¡ ¡

†ќ ἀ֛Ͽ Ṥὐ⁹ő ἂ ᴧἪṦӊ  ¢ 

（一）答辩资格审查。 ͝ῄὃ ҝϧ őⅎ

џ ỌἪᾐהфῒ֛Ͽ ṟ¢ 

（二）审阅。 ׅ‾ ᵓ џ ỌἪוϧ ₭

ő ᴧ ҝᾥ¡ӊ║  ¢И͝ẵᴧ ᴧ ҝᾥőṦ

ӊ ¢ 

（三）交叉评阅。 ϧ ⅎ ׅ‾ Ἢőᵽᾳ

‾ ₭ †ќ ő ‾ ő ᴧ ҝᾥő

Ṧӊ ¢ 

（四）答辩。 Ọ ◦Ỹὐ⁹ Ἢő₭ ֛ϿҠ ¢ᶏ

ϧ ỌҠ Ὶ ῦ ῄ֚ ᶳ őϰ Я

ׅ‾ ϸ ϧו ẵᴧו őᶚ фῒ֛Ͽ¡◦

Ỹᾭҝᾥ ᴧ¢ 

第八章  毕业论文答辩 

第二十一条  ᵽᾳ 5 ҝ֛ϿṰ ő

б ѿỌ ├ ֛Ͽ¢֛Ͽ ᵽᾳ ϧ ֛Ͽ ᾀ

͛ ἀḨ ¢ᵽᾳ ҝ ḷ֛Ͽ ő֛Ͽ ҝ

б ו ¢ 

第二十二条  ֛ϿṰ ♠ ῑфῒ¢ 

第二十三条  ֮ ₭ ϧו 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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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Ḩ ׅϧ ṰҠᾺו ἀ ‾ Ṿ ҝ֛Ͽ

₭ ֛Ͽ¢ 

第二十四条  ֛Ͽ ε+ Җ ἀ֛Ͽ Ṥὐ⁹őᵽ

ᾳ ♠ṧ┼ ᴄ ӊ║ Ͽ֛ו ¢ Ͽ֛ו

ῦ Λⱦ ᵽ ᶳ ¢ 

第二十五条  Ꞌ ו ֛Ͽ ṟş 

ō Ŏϧ ֺ Ѹ ῦ ¢ 

ōᵽŎ ֘ őⅎ ׅ‾ ӊ ₭ ¢ 

ō Ŏҁ ҝỊᾑ ֥ ¢ 

ō Ŏⅎ ֞ ң ΅ј ΅јő ἂ

֚ 30%ᾭ ¢ 

ō Ŏ ῌ ẵ ¢ 

第二十六条  ֛Ͽ ҝἪő ֛Ͽ ṧ┼֛Ͽ Ꞌ ᴧ

֛Ͽҝᾥ¢И ϧ ו еᶳҝᾥō ҝᾥ¡

ἀ†ќ ҝᾥ¡֛ϿҝᾥŎἂῄИ͝ ᾳῄᶳ ő Ἢ

ϧ ӊ ἀҝᾥő οᵽᾳ ϧ ֛Ͽ

ᾀőⅎ Ỹ Ἢő ᵽᾳ ṷвő ầ‾ б

ה  ᶳ ꞋṔ ¢ 

第九章  毕业论文成绩评定 

第二十七条  ϧ ҝᾥ͝Αᶳ ᾳῄᶳ őᾱ

ō90ª100 ᶳŎ¡ Ựō80ª89 ᶳŎ¡ ō70ª79י ᶳŎ¡ᾭ

ṟō60ª69ᶳŎ¡бᾭṟō60ᶳ Ŏ¢ṥᵽᾳ ϧ

֛Ͽ е₅ Ἢő џҝᾥ ᴧ Ꞌő ҝᾥᾂ Ѕ¢ 

第二十八条  ᴧ ϧו ҝᾥ őϰ 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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ṟ Ђ ¢ᾐה ו Ϡ ⱦ 5% őᶏⅎ

Ọ ◦Ỹő֚б׆ᾭṟЂ ו ő ΰҪ бᾭṟӘ ¢

ᵽᾳ ϧ ֛Ͽ ᾀ ·Ựầő Јᵓ ἀбᾭṟו

ҝᾥ џőᾬ őκ ¢ 

第十章  毕业论文评分标准 

第二十九条  ᴧϧ ҝᾥ ő ṧ┼µ ϖ♅

ϧ ф◦ ᶳЂ Ѕ¶₭ ֝ᶳőṥеᶳ Ϡ

ᵽᾳ ṧ┼ Έ Ꞌ ᴧőִ ֛Ͽ ᶳ ҝᾥϠ б

מ 30%őṥеᶳҝᾥ֮ ᶳ ΛбהҀỌ 95ᶳ¢ 

（一）平时成绩。 ׅ‾ ᴧőε+şӊ ő Ṱ

ᵇőџ ő ᾍ ṥ őᴿ Ṱ ő

ҝ Ꞌőᴘ ᾑ я Ὰ őᶳ ∏ᾑṰҠ ῄᾺ ő

ᶊ         ¢י

（二）审阅与评阅成绩。 ׅ‾ ἀ ‾ ᶳЈ ᶳő

╫ ¢ ε+ş Ṱ őῄ őᶚ͡ ₭ ő

ő ┼ ♠☼ ő ő ḁ║ ᴧו ¡

ᴿ  ₆ Ӧ ő Ѕ֚י¢ 

（三）答辩成绩。 ֛Ͽ ᾬ ᴧőε+ş֛ϿοṔő

ẵᴧ ῦ οṔו Ҡᵇőᾘϖ ¡ ἂ ЯҸ

ṍ ᶚ ή֛ őЅ֚ ӒוҠᵇי¢ 

第三十条  ϧ ᶏ ׆֚ Ђ őбו

ş 

ō Ŏ ᴿӦ¡ ¢ 

ōᵽŎп ῄ ᾙ₭ ┼Ә ᾑḖ ῄ֚׆ ᴧ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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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 Ŏ ӊἂṟו ¢ 

ϧ Ꞌ ő бᾭṟş 

ō Ŏ ᵇб ő ῌ Үő ῄҀỌϧ

ᶳ ¢ 

ōᵽŎ ϧ ỌҠ ϯ ōו ֥

őҁ   ¢Ŏי

ō Ŏϧ ҝ Ѥőᾑ ֘ ¢ 

ō Ŏ֛Ͽ ᴄЅ֚ ἴőб ή֛ᾘϖ ő ᶃϰ

ו ᾘӓ¡Ὰ ¢ 

第三十一条  ᶏϧ ҝᾥбᾭṟ ő♠ⅎỌ Ḳ ᵽ

Ԁ֛ϿőᵽԀ֛Ͽἂṟ őҝᾥᴧ ᾭṟőᵽԀ֛Ͽ Ọ

͝₅ Ә ¢ Я ϧ ᵽᾳ ͛ ő Λ

₭ ő ῦו ᶮ ¢ 

第十一章  经费管理及成果归属 

第三十二条  ϧ ⅎᶮ ᴧⅎᶮ ᵭő͝фῒϧ

ו Έ ᶳ ᵽᾳ׆ őεḷ ¢ⅎᶮ ᶓ ş

к ¡ кו ựᶮőеᶳῄ ᾙ ᾙᶮ¡ ᶮ¡ᴘ ᶮ¡

֝ ᶮיőϧ ⅎᶮ ꜝ ő‾ Әᴧ ҽџṥ‾

֮ ⅎᶮו Ꞌőᵓ ⅎᶮ бֺᾑ ‾ו ֮

ő  ∏ ầ ¢     

第三十三条  ᶏ₅ἂ ᾀᾑ Ѱ Έἀ♅ ו ő

Ẑ ⅎᶮו Ҫϧ Ṱ ő ₆╨ϧ ⅎᶮ

б ו ¢ 

第三十四条  ϧ ו Ѱ ő 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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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ה ᵿЅ¢ 

第十二章  归档和总结 

第三十五条  ϧ Ṱ ₅ Ἢő ṥᵽᾳ

ή ו ‾ ־ κ֑¢ᵽᾳ Ḩ Ṥ

 ϧ Ṱ ő֧͡־ кו֧ ε+şϧ ¡

¡▲ οṔ¡ ׅ‾ Ѕ¡ Ѕ¡֛Ͽῆ Ѕ¡

ᶳᾭ Ѕי¢ᵽᾳ ϧ őκ֑־֑ б

ő ϧ Ѹ κ֑¢ 

第三十六条  ϧ ֛Ͽ₅ Ἢő ‾ ᴼׅ ᵓ

ϧ ₭ ҽџἀ ẌőҽџϠ бמ 10%őҽџ₅Ị

 ᵽᾳ ᵇ‾ Ẍו ф◦ ¢ 

第三十七条  ‾ Ә ᾳϖ♅ ϧ Ṱ

ő ᾳ ԅ ᾳ Ѱ ¢ Ẑ ᵽᾳ

ᵓ ϧ ו ἀ ׅ‾ Ṧ ‖ ¢ ᵓ ϧ

₅ᾬӊΞ¢ 

第三十八条  ϧ ֛Ͽ₅ Ἢőṥᵽᾳ ᵓṰ ▲

Ꞌ₭ ₅¢ ו₅ ε+şϧ ᾘϖ Ꞌō ҝ

Ꞌ¡ҝỊ¡ҝᾥ ᴧ¡ ӊו ׅ‾ ᾭ Ꞌő Ṱ ⅎ

Ŏőϖ֮י “ϧ ẫ Υᶅ” Ꞌᾭ֑ ו ő

ϖ֮ ṍϧ Ịו ᶅőᵓ ϧ Ṱ

ו  ἀ ¢י ₅ ϧ Ṱ ₅ Ἢ †‾

Ә¢ 

第十三章  其他 

第三十九条  ṥᵽᾳ ♠ф ϖẫ Υᶅἀµṍי ϧ

 
 - 13 -



ῄō Ŏ ׅ ї¶őṧ┼б ♅ ᴄ ᴧϖ֮ Ṫ

ῒ║ ϧו ẫ Υᶅἀ őИο‾ Әϐ͡¢ 

第四十条  ᵀ ¡ ϧו Ṱ ф ӽ

Υᶅ ¢ 

第四十一条  ϖΥᶅ ṷв ő ₴ ‾

ӘḨ 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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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肇庆学院学位（毕业）论文作假行为处理 
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净化学术环境，规范学术行为，提高毕业论文质

量，维护我校办学声誉，推进建立良好学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

行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细则》、《高等学校知

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文化部《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

施细则》、《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学位（毕业）论文作假行为处

理办法>实施工作的通知》（教研厅函〔2013〕2 号）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省教育厅的相关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

则。 

第二条  本细则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是指毕业论文（毕业设

计或其他毕业实习环节，下同）中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

端行为。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攻读我校学士学位的各类本科生撰写

的以我校为著作权人单位的毕业论文。本细则专门针对学位论文

作假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理，其它学术不端行为按《肇庆学院学术

道德规范（试行）》处理。 

第四条  本细则坚持程序规范、证据确凿、处分恰当，切实

保障学位申请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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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毕业论文作假行为认定 

第五条  学位申请人应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在指导教

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独立进行研究并取得的成果，不包

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作品内容。指导教师应当对学位申请

人员进行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育，对其毕业论文研究和撰写过

程予以指导，对毕业论文是否由其独立完成进行审查。学校加强

学术诚信建设，健全毕业论文审查制度，明确责任、规范程序，

审核毕业论文的真实性、原创性。 

引用他人成果应当注明出处，所引用的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

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从他人作品转引第三人成果应当

注明转引出处。 

第六条  毕业论文抄袭剽窃的定义。 

抄袭是指在毕业论文中对于原著未经或基本未经修改的抄

录，或者照搬他人已发表或者未发表的作品原文而不注明出处的

行为。 

剽窃是指不正当使用他人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或实验数据、

调查结果等行为，包括以他人的成果作为自己论文的主题或者核

心部分，或者使用他人成果不注明出处的行为。 

第七条  毕业论文抄袭剽窃行为的认定标准。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毕业论文有抄袭剽窃行为： 

（一）原封不动或者基本原封不动地照搬他人作品或者复制

他人成果的。如：连续引用他人作品超过 100 字而未注明出处的；

论文原文复制或通过改变个别单词、词组及重排句子顺序复制他

人作品内容超过本人所撰写论文总字数的 10%（含 10%）的（引

 
 - 16 -



用法律法规，政府公文，时事新闻，名人名言，经典诗词，古籍

书，公认的原理、方法和公式，通用数表等内容除外，去除他引，

下同）；或将他人文献直接翻译或在翻译中改变字词、重排句子顺

序等用于自己的论文中，且总字数超过本人所撰写论文总字数

10%（含 10%）的； 



可认定为中度抄袭剽窃； 

（三）已认定为抄袭剽窃行为，毕业论文与他人已有论文、

著作重复内容占本人论文总字数比例超过 50%的；或全文引用均

未注明来源出处、被普遍误认为是其原创的；或不论重复字数多

少，其表述的核心思想、关键论证、关键数据图表抄袭剽窃他人

的，可认定为严重抄袭剽窃； 

（四）难以通过以上条件认定抄袭剽窃行为程度的，由肇庆

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 

第九条  不属于抄袭剽窃行为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可认定不属于抄袭剽窃行为： 

（一）表现形式相同或相似，但确为两个独立的创作活动取

得的； 

（二）翻译、评论、介绍、综述他人作品且已注明，不会被

普遍误认为自己原创的； 

（三）借鉴采用他人的实验方法和手段、实验装置和仪器设

备得出不同的实验结果和结论的； 

（四）能够提供详实的原始材料和数据证明作品为自己原始

创作的； 

（五）将他人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引用该作品

部分超出第六条所规定限度的； 

（六）其它经肇庆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不属于抄袭剽窃行为

的。 

第十条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者，可认定为毕业论文存在弄虚

作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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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购买、出售毕业论文或者组织毕业论文买卖的，由他

人代写、为他人代写毕业论文或者组织毕业论文代写的； 

（二）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三）在毕业论文中伪造或篡改研究成果、调查数据、实验

数据或文献资料以及捏造事实； 

（四）伪造注释； 

（五）其它在论据材料或者观点结论上弄虚作假的行为。 

第三章  认定机构及程序 

第十一条  认定机构。 

校学术委员会是全校毕业论文作假行为的认定部门，对存在

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嫌疑的毕业论文进行认定，解决复议及存在

学术争议的事宜。 

教务处、继续教育学院分别负责本科生、继续教育学生毕业

论文作假认定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通过论文检查、专家评审、论文答辩、他人举报等方式发现

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嫌疑。 

第十二条  认定程序。 

（一）举报。对于毕业论文抄袭行为的举报者必须为实名举

报，并提供详实的证据材料方予以受理。 

校内外各单位、组织和个人都有举报权。特别是我校各单位

对本单位学生、各指导教师对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采用计算

机辅助审查和人工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形式审查，审查通过者

方可申请毕业论文答辩。 

（二）举报受理。教务处、继续教育学院分别负责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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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学生毕业论文的举报受理工作。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相关职能部门可认为该毕业论文存在

作假嫌疑： 

1.在预答辩或答辩阶段，答辩委员会认定的； 

2.在论文评审阶段，评审专家认定的； 

3.校内论文抽查审核时认定的； 

4.校学位委员会及各分学位委员会、校学术委员会及各分学

术委员会认定的。 

相关职能部门直接认定的嫌疑作假毕业论文直接进入本条

（三）以后认定程序。 

（三）相关职能部门将受理的举报材料提交校学位委员会主

任，校学位委员会主任视情况，决定是否将材料转交校学术委员

会进行学术认定，此过程 7 日内完成。 

对正式列入调查的举报，由相关职能部门通知举报人、被举

报人、指导教师以及相关二级学院，学校一般在 30 日内公布认定

结果及处理意见。 

（四）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收到材料后，将开展对存在抄袭剽

窃、弄虚作假嫌疑的毕业论文的认定工作，此过程 15 日内完成。 

校学术委员会组成认定专家组，或委托相关院系学术委员会，

对受理材料进行核实、调查，如有必要可分别通知举报人、被举

报人和相关人员到会说明情况或提供证据， 后将核查结果提交

校学术委员会。 

校学术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或部分委员会议，对受理的举报

材料进行是否存在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行为，以及程度等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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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报告的结论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认定结果提交校学位

委员会主任。 

（五）校学位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或部分委员会议，对校学

术委员的认定报告进行研究，做出 终认定结果及处理意见，此

过程 7 日内完成。 

（六）发布认定结果。教务处、继续教育学院分别负责公布

本科生、继续教育学生的被举报毕业论文的认定结果及处理意见，

并以书面形式通知举报人、被举报人、指导教师以及相关院系。 

若确认被举报人不存在学术道德问题而且举报系恶意诽谤，

学校应视情节轻重给予举报人警告、记过直至记大过处分。 

（七）如果举报人、被举报人、指导教师以及相关二级学院

等个人和单位对认定结果和处理意见有异义，可在接到认定结果

之日起 5 日内向各职能部门提出书面复议申请，也可要求校学术

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会重新审议，逾期不予受理。 

复议过程在 30 日内完成，复议结果为学校的 终认定结果。 

第十三条  各职能部门在受理举报过程中，须采取适当的措

施，保护举报人、被举报人、指导教师以及相关二级学院的合法

利益与名誉。 

认定过程中与当事人（指举报人、被举报人、指导教师等）

有利益关系的，应主动回避。若当事人有充足理由证明调查人员人、 第十三
各职

个ֶ



相应处理： 

（一）在校生 

1.延迟答辩。被认定为轻度抄袭剽窃和中度抄袭剽窃的当事

人，由相关二级学院对论文作者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修改或重

新撰写论文，学校做出延迟申请毕业论文答辩处理。被认定为轻

度抄袭剽窃的延期半年答辩，被认定为中度抄袭剽窃的延期一年

答辩。 

2.开除学籍。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开除学籍：认定为严重抄

袭剽窃的；因抄袭剽窃被责令延期答辩，在第二次申请过程中再

次存在抄袭剽窃行为的；认定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毕业生 

1.重新申请论文答辩。毕业后，毕业论文被认定为轻度抄袭

剽窃和中度抄袭剽窃的当事人，由相关二级学院对论文作者进行

批评教育，责令其修改或重新撰写论文。 

自学校发出通知后的一年内重新申请毕业论文答辩，答辩通

过则不收回其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答辩不通过，或愈期没有重

新申请论文答辩，或再次被认定存在抄袭剽窃和弄虚作假行为的，

收回其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并注销上报。 

2.收回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学生毕业后，存在以下情况之

一的收回其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毕业论文被认定为严重抄袭剽

窃的；认定为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毕业论文被认定为轻度抄袭

剽窃和中度抄袭剽窃的当事人重新申请毕业论文答辩，又被认定

存在抄袭剽窃和弄虚作假行为的。 

第十五条  对于经校学位委员会认定的在毕业论文中存在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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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剽窃及其它弄虚作假行为的论文作者的指导教师，校学位委员

会对论文指导教师给予如下相应处理： 

（一）对于给予延迟答辩处理和重新申请论文答辩当事人的

指导教师，由相关二级学院对其进行批评； 

（二）对于被认定毕业论文中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行为

而被开除或收回学位证书（答辩不通过或愈期没有重新申请论文

答辩情况除外）的当事人的指导教师，由校学位委员会给予通报

批评； 

（三）三年内，出现 3 人次本细则第十四条（一）或 1 人次

第十四条（二）情况的指导教师，给予暂停指导下年度本科毕业

论文处理，并计一次教学事故； 

（四）五年内，出现 6 人次本细则第十四条（一）或 2 人次

第十四条（二）情况的指导教师，三年内不允许指导本科毕业论

文，并视情况给予严重教学事故、调离教学岗位等处分。 

第十六条  触犯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学校将学位论文审查情况纳入对二级学院的年度

考核内容。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影响恶劣的，校学位委员会

提请学校对该二级学院予以通报批评，并给予该二级学院负责人

相应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其他诸如权利人与侵害人之间的民事纠纷等不在

本细则处理范围内。 

第十九条  本细则由肇庆学院学位委员会负责解释，自通过

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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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肇庆学院本科生毕业实习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ϧ ō Қ Ŏ ϖ♅ л ỌҠ

Ṥ ᶳ ו ῾ ὐ⁹ő Ṻẘ ő ₆ ᾀ¡

ӗ Ѱ ΈőӉг ϖ ♅¡ϖ ầו Έя Ὰ ő

ו ῾Ӧ ἀӦ ¡ↄ ℮ ő л Ђ

ו ↑¢ ₭ гῒ ἀẵᶓ ϖ♅ ϧ ẫ Ṱ ő

бᵎ ṍ ‾ ő₅ἂ Έő ᴧϖẫ Υᶅ¢  

第二条  ῾ ♪Ҡő͝♪Ҡ₭ ẫ ¢ 

第三条  ϖẫ Υᶅ ו бộ‾ ¢ п

ᾬ ᶚו őִṧ┼ Έ Ꞌő ֞ṇ ᾘӓו

, ṥᵽᾳ ♠ п ᾍᵟ ו ő ᾬ ᶳ ¡

ᵟי ᶚ ¢ κ őṥᵽᾳ ⱦ Ự

ᶳ  ¢ḉᵇו

第四条  ῦ͛ו ¢ϧ ͛ װ ő

ῦ Λб 8 ¢ṥᵽᾳ ┼ л ᶚ͛͡

║ו ῦőбה ᴘ ¢ Ꞌ ᴘ ő ⅎ‾

Ә Ἢᶚ ¢ 

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 

第五条  ẫ Ѹו ׅ ő‾ ӘἡẪẫ И ᴘ

ϖ♅ ו Ṱ ő║ ş 

ō Ŏ ᴧ ‾ ו ׅ  Š Ỹṥᵽ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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ו† ֞ṇ¡ ῄὃő џ ׅ‾ ṟἀ

 ¢י

ōᵽŎṧ┼ ו֚ ᵇ ⅎᶮ ᵭőᶳ ἀ Ỹṥᵽ

ᾳ ו ⅎᶮ¢ 

ō Ŏᾀ ṥᵽᾳ Ự ᾘש ἀẫ Ṱ ¢ 

ō Ŏф ‾ ΅џ¡ⅎ † ἀ ῝Ṱ ¢ 

ō Ŏ ᴘӘ Ṱ ו׆ ầ ¢ 

第六条  ṥᵽᾳ Ḩ ϖ ו ἀ Ṱ

ő║ ş 

ō Ŏ ᴧ ῄὃő 6 ר ο ‾ Ә¢ϸ

֞ṇ¡ ‾кᾑ ׅ ¢ ῄὃ ⅎ ᴧőбה

ϼṪő Ꞌ ϼṪוő ο‾ Әϐ͡¢ 

ōᵽŎ ֮ ő ᴨ őӦ ᵓ ᴧו¡

ᵓⱨו ᾘש¢ 

ō Ŏ ᶳ ᾬ ἀᶳ ¢ 

ᾬ ᵽᾳ ֮ ͛ ו ¢ṥᵽᾳ

ⅎ ‾ᵒ֣ו Ḩ ו ׅ¡ҝᾥ◦Ỹ¡

ᾍᾭῌ ᾬ¢י ͝ 30 ϐ 1 ׅ‾ ő

30 ו ֺ ῒ ׅ‾ ¢ 

ᶳ ֮ ⅎᵽᾳ Ἢו

¢ᶳ ᵿὰ Ṥ ᾜᾨו ἀ ᴮ ő ᴄש

Ᾰ ő ֮   ו ő

֬ ḱ ו ׅ‾ И͛ ¢ᵽᾳ ₴♠

֮ ᵓ ₭ Ỹῢᴼő 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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ẫ őϰ ♠ ׅ‾ ᾬ שו

₭ ή΅џ ׅ¢ 

Ẑ ᵽᾳ ₴ ᾬ ᾑ ᵓᾬ ו ¢ 

ō Ŏ ‾ Ự ϐṰ ő Ự ᴮו

ἀ͛ ‾ Ṱ ¢ 

ō Ŏ΅џἀ Ẍ ő ▲ ₅Ṱ ¢ 

₅ Ἢő ṥ ᵒ Ự ₅Ṱ ő ▲

₅ᾀ ő ׅ‾ ᾂοőו Ṱ ₅ ₅

Ἢ 2 ο‾ ӘőИ Ự їי ầ Ṱ־Ẹו ¢ 

第七条  ׅ‾ ῾‾ ⅎ ᶾḩő║ ᴧ

ו ᾳᾭ Қו‾ ֬ ¢ ׅ‾ Ṱו ş 

ō Ŏ ׅ‾ ᵓ Ṱ Ḩ őṧ┼ ֞ṇ¡

ῄὃᾀ ֮ Ṿ ᴧ║ ῄὃ¢ ő

ῄὃ ε+ϖԀ ו ¡ו ¡ ¡

¡ᴄש ῦ͛ ¡ ᾳ ¡֣ᵒ‾ ᶳṰ¡ⅎᶮ ¡ҝ

ᾥ◦ỸΥᶅיő  ῄὃ ο‾ Ә¢ 

ōᵽŎῒ ֮ Ự ϐṰ ő ֞ṇ

ἀ ầ ᵿṦᵓᶚőϻ ᵓᶚ ₆ ᾭ ¢ 

ō Ŏ₭ ‗ő ϖԀ ו ἀו ő

ׅ Ự ї¡ ´ᴧЅי¢ 

ō Ŏ ׅ‾ ő ӝ ‾őῒ ỌҠ

ו ‾ ¡͛ ‾ ¡ῌ ‾  ¢י

ō Ŏ ₅ Ἢőṧ┼ ῦוЅ ő ї

ҝ ¡ ´ᴧЅ ᾭ◦Ỹ₅Ịיő ᴧ ҝᾥ¢ 

 
 - 26 -



ō Ŏ Ự ₅Ṱ ő ₅ Ἢ µ Ṱ ₅

Ѕ¶ő ҝᾥ¡ ´ᴧЅ¡ їי †ᵽᾳ

 ¢־֑

第八条  ῦᵓ ו ş 

ō Ŏ ‾ ׅ ő͝ ֞ṇἀ ῄὃ₭ ő

ҝ ¢ 

ōᵽŎ ῦ ṟ◦ őЗῚ ֣ᵒ‾ ő

ϰ ▲║ ᵎ őҀỌ ᾭ ᾂο¢

Λбה Ὶő Ꞌ Ὶ ő ֣ᵒ‾

ő οᵽᾳ ő ẖбфῒ ő֣

ᵒ‾ Ḩ Ṧ ‾ ő ӊ ΅џő ẖбфῒ

ᵽ ֣ᵒ‾ Ḩ ο Ṧ ο ő ẖбфῒ

ōộŎ ő ҝᾥ͝бᾭṟӘ ¢ ῦ Λбה Ὶő

Ꞌϰ ṵ őⅎ ׅ‾ őḁ ͝꞊♪Ә ¢ 

ō Ŏ ♪ ᶳ б ᴧ ҝᾥőб†

ї¡ ´ᴧЅ őбהфῒ◦Ỹő ҝᾥ͝“0”ᶳῄ¢ 



◦Ỹᾭҝᾥ ᴧṰ ή ҝőИ г₭ ¢ 

ō Ŏᵓ ו ầ ͝µ ¶

¢ 

第九条  ᵓ ᶳ ו ő ϖ ӊ őИ

ṵᵓᶚ֮ “ו Ờ”őⅎ џ¡ Ἢᶚ♠₭ ¢ṥ

Ṱ ▲ ő ᶳ ו ᾭ ầ ₭ ט

ῆő ο‾ Әϐ͡¢ 

第三章  实习文件 

第十条  ‾ ῄὃ ‾ ῄὃו ҝеᶳő

ᵽᾳ ầ ṧ┼ṥ л Ђἀ ♅ ᴄ

ᴧő ‾ Ἲ ¢ ‾ ῄὃ ᴧἪ

κҪ ᴧő ᴘ ‾őοו Ә Иϐ͡¢ 

第十一条  ‾ ֞ṇ ṧ┼‾ ῄὃő ṇ ו ϸ

ו ὐ⁹ō♪ҠŎ‾ ו ׅ  ő ₭ ‾

Ṱ ו ┼¢ᶏ ‾ ῄὃ ṥו ‾ őᴻ

ṧ┼б ‾ו Ђő͝ л ᶚ͡ ו ő ῾‾

ⅎ ‾ו ᴧ ו ‾ ֞ṇőИṧ┼ ᵿו♅

₭ ᴨőⅎᵽᾳ ẫ ׅ џ Ἢο‾ Әϐ͡¢

֞ṇ εộ ş ¡ ᾭו Š ¡

¡ᶚᶅἀ ῦ͛ Š οṔᾑ ו ᾭ Š

Š ◦Ỹᶚ ἀ◦ỸЂ Š֞ṇ ᴨ ¡ Ỹ ᾭ

ᴨ ῦי¢    

第四章  成绩评定 

第十二条  ф ו ´ᴧЅ¡ ї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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ҝᾥῆ ҝᾥ͡־¢ 

第十三条  ₅ ő ׅ‾ ͝ ֞ṇו ő

ṧ┼ ו ᵇ¡ ѵЅ ¡ ї ҝ ἀ ֮

´ᴧי ἂ ᴧ ҝᾥő ҝᾥ͝Αᶳ ᶳ¢ᶳ

Ỹ♠п◦ו ֛Ͽ¡ⱨ ᾑ ¢ 

第十四条  бᾭṟᾑ Ṥ фῒ őб

ה ᶳőбהϧ őϰ ¢♠ ϖ ӊ őᵽ

ᾳ ͛ őο‾ Ә Ἢ ő ṥ ᶮ ¢  

第十五条  ҝᾥ͝ ¡ ¡ ¡ᾭṟ¡бᾭṟ ᾳ₭

ᴧőᵓ Αᶳו ῆᶳ Ԁ 90-100ᶳ¡80-89ᶳ¡70-79ᶳ¡

60-69ᶳᾭ 60ᶳ ¢ ҝᾥ ᶳф◦Ђ ōṥᵽᾳ

♠ṧ┼ ₭ г ᴧҝᾥ ᴧ Ŏş 

ō Ŏ ş е ҝ ֞ṇו ő οṔ ᶾḩו

Έк őИᵓ ₭ ¡ ו ₅Š

ᵓ ῒ ᶳש Š ◦Ỹ ή֛ őИ

ᴿ₆ ׆Š ỌҠ ῌ ¢ 

ōᵽŎᾭṟş֚׆ ֞ṇ ẵᴧוᾘϖ ő οṔ

ו к ő ᾘϖ őִбẇ ¡ ő◦Ỹ

ᾘϖή֛ őִ ֘ ő ῌ ¢     

ō Ŏ ¡ ᾳфי ἀᾭṟЂ ᴧő ҝᾥ

“ Ϡוᾳי” б♠ҀỌ ו 5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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ᾳ Ἢ őИο‾ Әϐ͡¢ 

第五章  经费管理与使用 

第十六条  ⅎᶮ ὃМṦᵽᾳ őᵽᾳ

Ḩ ẫ ἀ ő ₭ Ỹἀῢᴼ¢ 

第十七条  ṥᵽᾳ ϖ “ἂ ▲ ¡ ṟ џ¡ 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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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ϖẫ Υᶅ ầ ‾ ἡẪẫ ו

 őṥᵽᾳ ṧ┼ӽẫ Υᶅו℮ ¡₅ἂṥ ᴄ

ᴧ Έו őИο‾ Әϐ͡¢ 

第十九条  ϖẫ Υᶅ ᵿв ő ‾ ӘḨ ₆

ő µ ầ ו ẵᴧ¶ 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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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肇庆学院教学实习基地（非师范） 
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实习教学是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实践教学环

节，教学实习基地建设直接关系到实习教学质量，对培养学生实

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学校培养

目标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二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校教学实习基地的建设与管

理，充分发挥教学实习基地在本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切实提高

第 条  



政和企事业单位，并满足以下原则： 

1.能够满足完成实习的教学任务和要求。 

2.基地建设双方应互惠互利、各施所长、互补所需、双方受

益、义务分担。 

3.就近就地、相对稳定和节约实习经费开支。 

4.满足实习学生食宿、学习、卫生和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条件。 

5.优先考虑与学校有联合办学、技术转让、委培人才等协作

关系或校友集中的企事业单位。 

第四章  教学实习基地的建立 

第六条  建立程序  

1.各二级学院应根据专业和学科特点、性质，有目的、有计

划、有步骤地选择能满足实习教学要求的单位，共同协商建立教

学实习基地。  

2.教学实习基地按承担实习教学任务的能力大小，可分为校

级和院级基地两类。其中，校级教学实习基地由学校出面与有关

企事业单位协商共同建立。二级学院对于院级基地中发展势头良

好，具有一定行业或区域代表性、先进性且有较强能力承担实习

任务的单位，可向教务处提出申请确立为校级实习基地。拟建校

级教学实习基地的申请（填写《肇庆学院校级教学实习基地建设

申报表》）经批准后，由学校与基地单位签订基地建设协议书。院

级基地由二级学院领导出面与有关单位协商，并报学校批准，由

学校法人代表委托后二级学院与基地单位签订基地建设协议后建

立。 

3.校内教学实习基地由学校审批，二级学院负责其教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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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常管理工作。 

第七条  学校与教学实习基地应承担的义务 

1.教学实习基地共建双方应坚持互惠互利、责任义务分担的

原则。 

2.学校、二级学院应在人才培训、技术开发、咨询服务、信

息交流、学生就业等方面对教学实习基地单位优先提供服务。  

3.根据教学需要，学校、二级学院优先选聘基地单位的骨干

教师、科研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我校兼职教师或实习指导教师。  

4.教学实习基地单位要优先选派思想好、业务精的人员担任

学生实习指导教师，并尽可能为实习生提供办公、食宿等必要的

工作和生活条件。  

5.教学实习基地单位对实习学生有关收费应给予优惠，不收

或少收。 

6.二级学院与教学实习基地单位要根据专业培养的要求和基

地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实习计划，共同组织、实施

实习教学任务，积极探索实习教学新模式，创造条件使实习教学

与“产学研”一体化相结合，使之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7.在实习教学期间，二级学院与教学实习基地单位应确保学

生、指导教师及生产人员的安全，对相关人员进行纪律、安全教

育；参加实习的指导教师和学生在实习期间必须严格遵守教学实

习基地共建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 

第八条  教学实习基地协议书的签订 

1.教学实习基地共建双方有合作意向，在符合建立教学实习

基地条件的基础上，经协商可由学校或二级学院与基地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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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建立实习基地协议书（一式三份），由教务处、教学实习基地、

有关二级学院各执一份。 

2.教学实习基地协议合作年限根据双方需要协商确定，一般

为 3-5 年。 

3.协议书应包括如下内容：①双方合作目的；②基地建设目

标与受益范围。③双方权利和义务；④实习师生的食宿、学习等

安排；⑤协议合作年限；⑥其它事宜。 

4.对协议到期的教学实习基地，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与成效，

办理协议续签手续。  

第九条  教学实习基地的挂牌 

1.学校或二级学院与教学实习基地共建单位签订合作协议书

后，教学实习基地可挂“肇庆学院 xxxxx 教学实习基地”铜牌，具

体名称可由共建双方协商确定。  

2.肇庆学院所有教学实习基地的挂牌都要经过教务处批准，

教学实习基地铜牌规格一般为长 60-90cm，宽 40-60cm，由教务处

统一制作。 

第五章  教学实习基地建设的管理体制与职责 

第十条  我校教学实习基地建设采用校、院二级管理，并以

二级学院管理为主的原则。 

第十一条  教务处是基地建设的校级主管职能部门，负责制

订基地建设和管理的规章制度，会同有关职能部门规划校级基地

的建设，协调基地建设，做好实习基地的评审、评估检查工作。 

第十二条  二级学院是基地建设的主体。各二级学院要根据

各学科及专业建设规划、教学计划、实习教学大纲等要求，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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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习基地建设规划，组织实施基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

具体的实习教学内容安排、实习计划、总结等，并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三条  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情况，将作为各二级学院教

学评估的重要条件。 

第六章  教学实习基地建设的评估与保障 

第十四条  教学实习基地的建设与发展规划，要纳入学校教

育事业总体发展规划，教学实习基地的立项、建设、撤销等，需

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五条  学校根据年度经费承受能力和实习基地建设的实

际需要，安排一定经费用于基地建设。同时，学校鼓励各二级学

院采取多种渠道筹集经费加强教学实习基地建设。  

第十六条  学校制定基地建设评估标准，定期组织对基地建

设工作进行评估和检查，教务处会同有关二级学院不定期到教学

实习基地检查、评估实习教学工作情况。 

第十七条  学校每三年组织一次基地建设检查。对成绩优秀、

贡献突出的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总结、推广建设经验；对建设

不好、问题突出的，提出整改要求，在限期内达不到整改要求的

经学校批准取消挂牌资格；对连续三年未能承担实习任务的单位，

视为自动解除协议。 

第十八条  二级学院应加强与校外实习基地的联系与管理，

定期或不定期对校外实习基地进行评估检查，对不能满足实习教

学要求的，应会同实习基地共建单位及时整改或调整。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各二级学院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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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施方案。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关事项由教务处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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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肇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下

简称“大创项目”）的组织与管理，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切实

发挥其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创新创业能力训练，提升大学

生综合素质等方面的作用，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大创项目旨在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

造性，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应用

型、复合型、学术型人才。该项目的实施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以

兴趣为导向，激发学生探究未知世界、主动获取知识的兴趣，引

导学生了解知识发现的过程，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达到知识发现、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同步发展的目的。 

第三条  大创项目分为国家、省、校三个级别，项目内容包

括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类。 

（一）创新训练项目是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

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究

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   

（二）创业训练项目是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团队中

每个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个具体的角色，通过编

制商业计划书，开展可行性研究，模拟企业运行，参加企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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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创业报告等工作。 

（三）创业实践项目是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

同指导下，采用前期创新训练项目（或创新性实验、大学生学科

竞赛）的成果，提出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者服务，

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学校成立肇庆学院大创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

教学的校领导任组长，领导小组成员由教务处、科技处（社科处）、

财务处、就业指导处、团委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相关二级学院负

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大创项目管理办公室），挂靠教

务处，协调全校大创项目工作，由教务处分管实践教学工作的副

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负责宏观管理，包括制定政策、

协调资源、组织评审、检查过程、管理经费、验收成果、实施奖

励等工作。 

第五条  各二级学院成立大创项目工作小组，组长由主管教

学工作的副院长担任，副组长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担任，小

组成员由二级学院教学、科研、实验室、学生工作的领导和部分

工作人员担任。工作小组负责本学院大创项目实施细则的制订，

组织本学院学生的项目申报，导师的遴选和推荐，项目工作进展

的检查与督促，提供实验条件，实验设备与场地的协调等工作，

安排专人负责大创项目的具体实施和管理工作，确保项目的顺利

实施。 

第三章  项目申报与评审 

第六条  大创项目面向在校全日制本科一、二年级学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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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者必须品学兼优，学有余力，善于独立思考，实践动手能力较

强，对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等有浓厚的兴趣，具有一定的创新意

识和创业实践能力，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第七条  项目选题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主确定，要

求思路新颖、目标明确、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项目内容要难易

适度，可操作性强。 

第八条  项目可以由学生个人或团队（不多于 5 人）完成，

鼓励跨学院、跨学科、跨年级的合作。每名学生（含申请人与参

加人）只限申报一个项目，有在研项目的不得再次申报。 

第九条  指导教师及要求 

（一）每个项目配备 1-2 名指导教师（与企业联合指导时，

可配备 2 名指导教师，其中学校和企业各 1 名），每名指导教师同

时指导的项目不超过 3 个。 

（二）指导教师原则上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含）以上职

称，熟悉该项目涉及的研究领域。如聘请其他高校、科研单位或

企业的专家担任指导教师，也应有校内的导师负责日常管理、协

助指导工作。 

（三）指导教师要根据项目的实施计划及时给予指导，负责

全过程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或创业实践，保证指导时间和指导

质量。注重学生创新思想的激发，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注重学生

综合素质的培养。指导教师不得代替学生完成项目内容，也不得

将自己的成果转嫁给学生。 

第十条  学校原则上于每年 4 月份开始组织校级大创项目申

报工作。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填写《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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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请书》，指导教师审阅并签

署意见。负责人所在二级学院的工作小组对申报项目及申请者进

行初步评审筛选，对推荐项目提出具体意见；跨学院组队项目由

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受理立项申请。学校组织专家对各二级学院

汇总的申请项目进行评审，大创项目将贯彻公平竞争、择优资助

的原则，在专家评审的基础上择优立项，并在校内公示，无异议

后正式公布立项资助项目。 

第十一条  创新训练项目根据立项背景、项目实施方案、特

色与创新、进度安排、可行性分析、所需研究及实验条件能够得

到基本满足、所需经费及使用计划、团队成员分工合理，指导教

师具备专业能力并指导到位，项目经努力能够按时完成情况等方

面进行评审；创业训练项目根据项目介绍、团队成员的角色与分

工明确、沟通实践能力较强、进度安排、可行性分析、所需经费

及使用计划、商业计划书编写规范、有基本的商业模式设计、指

导教师具备专业能力并指导到位、项目经努力能够按时完成等方

面进行评审；创业实践项目根据项目介绍、基本的组织架构与制

度框架建立，项目市场前景和社会效益预测分析、团队具有基本

的专业与特长组合、创业实践方案、项目实施风险预测及应对措

施、进度安排、预期成果、所需经费及使用计划等方面进行评审。 

第十二条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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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学院工作小组负责对资助项目的运行进行跟踪管

理，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学校原则上于年 12 月份对当年申报

的大创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各项目组向学校汇报研究进展、实施

初步成效、经费使用等情况，及时了解和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整改意见。 

第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按照《肇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申请书》中的研究内容积极组织开展研究工作。

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随意变更项目负责人和指导教师。确因特

殊原因涉及变更指导教师或项目负责人，提前或推迟结项等事宜，

项目负责人应提出书面申请，说明原因及对项目研究的影响，由

指导教师和所在学院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经审核，批准后方予

认可；项目的主体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不得变更，否则按终止处

理；研究项目由于不可克服的原因而确需终止的，应由项目负责

人提交项目终止申请报告，并报教务处审批同意后执行。 

第十六条  学校原则上在每年的 12 月份对上一年的大创项

目进行评审验收，项目负责人需提交项目结题报告及相关支撑材

料。根据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表现以及项目验收成果，综合评价项

目实施成效，予以定级（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其中优

秀比例不超过总项目数的 20%），对合格等级以上的项目发放结题

证书。对验收为优秀的项目，学校予以表彰；对终止的项目或结

题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学校将提出批评并取消项目负责人及指导

教师再次申报项目的资格。 

第十七条  项目资助学生为第一作者（指导教师为通讯作者）

或第二作者（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以及项目研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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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专利、软件、专著等成果，第一作者或专利权人单位署为“肇

庆学院”，同时应标注“肇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

助”，有关知识产权按知识产权法管理。 

第五章  经费及条件保障 

第十八条 经费保障 

（一）由学校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大创项目的实施。有条件的

二级学院可提供配套经费，同等条件下，学校将优先支持二级学

院提供配套经费的项目；鼓励有科研项目经费的教师指导大创项

目。  

（二）学校制定专项经费的用途和范围、审批权限，统一建

帐、分项管理。经费列支范围包括项目实施过程所需的图书资料

费、调研费、实验材料费、测试与加工费、专利申请费、发表论

文版面费以及调研差旅费等；创业类项目的经费还可用于创业启

动费、基本设备费等必要开支。报销单必须由项目负责人、指导

老师签字后到财务处报销。具体报销操作流程：项目负责人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教务处审核----财务处报销。 

（三）对于申请延期的项目，学校将不予追加经费；对于执

行不力、无故延迟而又无具体改进措施或经费使用不当的项目，

学校将责令项目主持人停止使用研究经费，并视情节轻重收回部

分或全部经费；中期检查决定终止进行的项目，学校将收回其全

部经费。 

第十九条  条件保障 

各二级学院要想方设法为项目工作安排实验室、提供相关设

备、准备有关耗材，用于大创项目的研究；为参与项目的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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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技术、政策、管理等支持和创业孵化服务；要营造创新创业教

育氛围，定期开展相关活动，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交流经验，展

示成果、共享资源的机会。 

第六章  激励机制 

第二十条  对指导学生完成了项目研究的导师，学校、二级

学院将其工作业绩作为年度考核评优内容之一。 

第二十一条  按照计划完成的项目，且该项目被学校验收为

合格以上的参与学生，依据学校相关规定认定创新学分，对取得

优异研究成果的学生，学校给予表彰和奖励，并在参加各类学科

竞赛、评奖评优时优先推荐。  

第二十二条  对于受资助项目的指导教师，各二级学院应根

据项目完成情况及教师的指导力度，对指导教师的工作量进行认

定并给予不少于 10 课时的工作量补贴。优秀结题项目的指导教师

可根据《肇庆学院教学工作奖励条例》中的相关规定，申请相关

奖励。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各二级学院可根据本管理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  国家级、省级大创项目的管理暂时参照本管理

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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